
  

 评论与争鸣

儒家“亲亲相隐”的伦理依据和法律诉求 （刘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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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从儒家“亲亲相隐”的伦理观出发，探讨了儒家血亲关系中个体、家庭与社会之间的网

络联系，批评了无视全球伦理差异、强调“自由个体”的“他律伦理学”。本文认为，不同与西方的“自由个体”的

是，儒家的个体显示了相互关联的本质特性。并且，重视家庭、重视血亲群体是中国道德伦理的特点，它弥补了西方

公共道德的抽象性和僵化性。其次，本文追溯了“亲亲相隐”的法律历史和古今中外采用此原则的理据，并说明在我

国的司法实践中采用“亲亲相隐”的儒家思想将是大势所趋，是司法观念的一大进步。 

                关键词：亲亲相隐  个体  父子  法律  价值   

              近年来，哲学界有部分人撰文借讨论“父子互隐”、“背父而逃”、“封象于庳”三事出发，认为儒

家的血亲团体性特征是现代社会腐败的根源和腐蚀社会正义的源头（详文见黄裕生先生《普遍论理学的出发点：自由

个体还是关系角色？》，《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3期，刘清平先生《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

个案例》，《哲学研究》2002年第7期，穆南珂《儒家典籍的语境溯源及方法论意义》，《哲学研究》2002年第12期

等文章）。目前有关这方面的探讨还在深入下去而且有向纵深蔓延的趋势。不难看出，刘清平等人的目的是借儒家血

亲关系为突破点，以质疑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笔者认为，对于这股思潮一方面要破除西方话语对中国哲学的

钳制和误解，另一方面应该从不同的层次和角度厘清问题的由来和讨论中涉及到的各种关系，以回应和消除部分人的

疑虑和强加在儒家头上的不实之词，真正达到学术上正本清源的作用。  

                

              一  

              从文化类型上看，中国文化从整体上属于原生型文化，其基本特征是分封制和宗法制。分封制就是列

土分封，宗法制则是血缘关系的人按大宗、小宗“五服”的关系组合起来。分封制体现了地域关系，宗法制体现了血

缘关系。儒家的血亲关系体现了中国文化是以“礼”文化为本质的特征。故而，中国人的礼教既是礼仪、道德、风

俗、也是宗教、法律的综合体。很显然，作为个体中国人一生下来便处于与他人相联系的网络之中（“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每个人都需要相互依赖、相互尊重，并且对彼此负有义务和责任。儒家所强调的五种关系——父与

子，君与臣，夫与妻、长与幼及朋友之间，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这五种关系的稳定对于社会秩序的安定，具有重要

的意义。父子兄弟和谐能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犯上作乱之事自可避免。相反，如果父子兄弟关系破裂，父

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那么小宗难以服从大宗，下级不会忠于上级，犯上作乱之事难以避免。因此，

“礼”体现了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原则和亲疏长幼的关系，“人一生下来，便有与他人相关系之人（父母、兄弟等），

人生且将始终在人相关系中而生活（不能离开社会），如此则知，人生实存与各种关系之上。此种种关系，即是种种

伦理。伦者，伦偶；正指人们彼此之相与。相与之间，关系遂生。家人父子，是其天然基本关系；故伦理首重家

庭。”①  

              有人认为西方文化中的个体是自由的，其人与人的关系是被外力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当关系解除时，

个体仍然是完整无缺的。物我分离、主客分离的西方文化的个体永远不可能超越全然的“他者”（上帝）。但是，儒

家的关系则是事物内在的本质属性。“相互关联性”就象两个相交重迭的圆表现了儒家人与人的紧密联系，关系的解

除将会造成两败俱伤。西方的个人是以自己为尺度看待他人和万物，快乐和痛苦首先是、最终也是个人的。因此西方

的个人从认识论和价值论上说是以个人为基本单位。这就是黄裕生所说的“本相的存在不一与他者的关系为前提”的

自由个体。然而，西方有关自由的最基本的理论假设和公理既没有排除非理性的情感意志，也不排斥人的社会性，把

一个个人当作是孤零零的鲁滨孙。自由主义者从不否认人是社会的人，也不忽视个人受群体的某些影响，而只是强调

社会性与个体性并不是完全对称的互动关系。即使在西方文化中，象黄裕生先生所说的“意识以意识着自己存在的方



式存在着”的自由个体在道德伦理实践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充其量只是抽象的推定。不仅如此，人在“相互关系”

的不同角色中，处于不同的情景（situation）中尽管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如教师、学生、父亲、儿子、朋友、邻

居或者工人、士兵等开放的无穷尽角色，其中有些角色是本质化的。如一位女性，既可是母亲、也可以是情人、妻

子、女教授，但作为母亲的角色对于儿子或女儿来说是不自由的选择，是本质性的，而其它角色就可能有放弃的自

由。由于西方文化中的“自我”是独立的、独特的，从而象海德格尔说的那样在“超脱”（leap-ahead）状态中保持

了与他人的距离，与“他人共在”甚至用自我替代他人是一种“非本真的自我”。形成对照的是，儒家文化中的自我

是出在各种关系中的本真的自我。儒者的生活绝对不是追逐心血来潮的念头，也没有限于被“抛置”的焦虑之中。不

同的关系角色显示了该角色应该承担的义务，不同的身份在礼仪性的角色和行为中各尽其责。最典型的是“君”字可

以训做它的同源字“群”，体现的是“群聚一起，臣服于君”的基本理念。也就是《论语&#8226;里仁》所说的“德

不孤，必有邻”。  

              由上述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传统中国文化的个体不同西方的个体。西方主要靠道德戒律，透过理智

的自觉经由意志的服从来支配道德生活和行为，而中国的伦理道德原则主要是由发自本性本心的人伦关系确立。人伦

关系存在亲疏远近不同，则采取不同的行为原则，如《礼记》所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

非也”。中国礼文化的道德价值就在于不同伦理关系的个体能遵从基本伦理秩序并作出适当的调整，并能弥补西方公

共道德伦理中普遍性、抽象性的一致性而产生的僵化。  

              孔子根据个人在这些关系中的不同身份设定了不同的行为方式，因而使这些关系和其他类似关系得到

了强化。“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8226;学而》）。在父子关系中，孔子尤其

强调“孝”，并认为“孝悌”是“仁”的根本“君子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8226;学

而》）。在《论语&#8226;子路》中叶公告诉孔子，说自己乡里有一位正直的人，其父亲偷了别人家的羊，他并不替

父亲隐瞒，而主动告发。孔子的观点却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才是亲情未受社会熏染状态下的自然流露，才是

正直的行为。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说“孔子并不是在否认父亲的错误行为应受到惩罚，他的意思是，让父亲

受到惩罚不应当是儿子的责任。家庭之爱本身应受到习俗或义的规范。但如果一种习俗鼓励人们无视孝爱，这对孔子

而言乃是最大的恶”②  

              人的家庭依赖还表现在个体在幼儿时从父母、家庭中获得的生存机会、生存技能。在成年期，人在自

然的、生理的、文化的、心理的发展上非常依赖于家庭。“报本返始”的感激之情是人的真实心理，这一点从文化人

类学的角度也可以得到印证。  

              儒家看到的“孝”是子女对待父母应尽的义务，子女之所以应该这样，是因为“为人子”或“为人

女”这一身份决定了的，这种身份伦理也可称之为名分制伦理。  

              强调家庭和个体身份的价值观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殊社会结构和自然环境长期积淀的结果。以农业型自

然经济、家、国一体的血缘宗法制度和大一统的社会政治结构，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血缘宗法制强调的是以孝悌

为核心的伦理观点、等级和谐观念、群体本位观念等，从而形成了以“伦理中心主义的价值原则、群体本位取向、泛

和谐化的价值目标为其鲜明特征的东方型价值观。儒家的这种和谐的群体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它是情感型，不

是西方理智型的。孝虽然是“为仁之本”但并不是仁本身，仁也决不限于孝。由孝而推及他人，能做到“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论语&#8226;颜渊》），“己欲立而立，己欲达而达人”（《论语&#8226;雍也》），具有普遍的同情

心，进而能“爱人”，这才是仁的真实内容。“孔子是重视经验事实的，但他更重视实践的意义和价值。他认为，

‘事件’，‘事实’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它的意义和价值，而意义和价值是由人的情感需要决定的。只

要出于‘真情实感’，就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也是真实的。比如他所说的‘直躬者’，就是如此。父亲偷了人家的

羊，这是一个事实，但在孔子看来，并不在偷羊这件事实本身，而在于父子之情。如果真有孝心，他所当做的，就不

是去证明父亲偷了羊，而是‘子为父隐’，这就是真实感情”。③  

              父母兄弟乃是最相近的人，以他们作“推类”来决定应当如何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就是说明如何把孝

爱扩充到社会的途径，“近能取臂，可谓仁之方”，就是孔子有等差的爱的原则。对这种重视家庭、强调群体的爱，

竟被黄裕生批判为“这是儒家伦理学中最荒诞、最黑暗的思想”。不难看出，黄裕生等人所追求的是一种在西方话语

宰制下的无差异的普遍主义，这种虚妄的追求实际上是只承认基本价值的普遍性而否认道德多元主义。奇怪的是，在

强调“绝对尊严、绝对权利与绝对责任”和“自由个体”的黄先生眼里看到的只是超越具体价值观的普遍主义，而无



视具体文化差异和道德多元主义的诉求，从而陷入教条主义、独断论和专制主义的泥沼。试问，在提倡多元文化的今

日中国我们只能遵从一种普遍主义的价值观吗？  

              家庭是人们安身立命的社会细胞，亲情是人们走向外缘社会的先天构架的支撑。家是中国人伦理道德

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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